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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3,102,76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6%。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53,102,76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一、公司股本和股票发行概况 

1、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4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400 万股，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600 万股。 

2、2011年4月18日，经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的总股本5,6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5,600

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1,200万股。 

3、2012年2月27日，经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2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5,600万股。转增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6,800万股。 

4、2012年7月31日，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根据该股权激励计划，2012年9月25日，公司完成了302.45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16,800万股增加至17,102.45万

股。 

5、2013年4月2日，经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102.45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

5,130.735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233.185万股。 

6、201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对不符合激励/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7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013年6月19日，公司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向廖鸿宇等11

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9,281,061.00股股份购买极地信息等相关股权资产，该次交

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廖鸿宇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78号）核准，2014年1月，该次交易实

施完成。 

2013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

议案》及《关于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锁期可行权/

解锁的议案》，同意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51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1,271,400.00份；截至2013年12月19日止，公司被激励对象已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为784,700.00份。此次股票期权定向发行新增注册资本784,700.00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合计增加注册资本

10,065,761.00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232,319,611.00元。 

7、2014年1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原因，公司总股本由232,319,611股增至

232,489,711股。 

8、2014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总股本232,489,71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464,979,422股。 

9、2014年5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464,979,422股增至

465,612,622股。 

10、2014年9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4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共向128名激励对象授予 435.76万

股限制性股票。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65,612,622股变

更为469,970,222股。 

11、2014年9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469,970,222股变

更为471,083,120股。 

12、2015年2月2日，公司根据2014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完成了对不符合激

励/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38,450股的回购注

销，公司总股本由471,083,120股变更为470,944,670股。 

13、2015年4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470,944,670股增

至471,701,970股。 

14、2014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拟向上海滨

鸿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4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东阳瑞吉祥100%股权，

向熊诚等5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视精彩100%股权，并向不超过5名特定

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该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2015年7月，该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566,169,382股。 

15、2015年7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566,169,382股增

加至566,233,882股。 

16、2015年9月22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总股本566,233,882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1,415,584,705股。 

17、2015年11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1,415,584,705股

增加至1,422,078,505股。 

18、2015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拟向陈同刚等5名对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华视网聚8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该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2016年3月，该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707,398,996股。 

19、2016年4月以后，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1,707,398,996股

增加至1,708,579,196股。 

20、2016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总股本1,708,579,19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96546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2,562,278,650股。 

21、2016年8月，由于自主行权的原因，公司总股本由2,562,278,650股增加

至2,562,467,606股。 

22、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根据 2016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完成了对不符合

激励/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30,297股的回

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2,562,467,606 股变更为 2,561,037,309 股。 

    23、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激励股份进行回购注销的议案》，



因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未达到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解锁

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对 10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满足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的总计 606.8502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

司总股本由 2,561,037,309 股减少至 2,554,968,807 股。 

24、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 年 1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共向 6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99.2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554,968,807 股变更为 2,574,960,807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574,960,807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为 831,536,30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2.2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1,743,424,50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7.71%。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来源及变化概况 

1、2015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006 号

《关于核准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熊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批准，公司通过向熊诚等 9 名投资者定向发行 86,743,945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视精彩”）和东阳瑞吉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祥”）100%股

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9873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向熊诚等 9 名投

资者定向发行的 86,743,945 股股份调整为 87,430,346 股。 

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87,430,346 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 6,662,964 股的登记申



请，合计新增股份 94,093,310 股，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7 月 29 日。 

2015 年 10 月 9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本次交易新增股份 94,093,310

股调整为 235,233,275 股。 

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99378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96546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本次交易新增股份 235,233,275 股调整

为 352,768,661 股。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为上述 352,768,661 股首发后限售股中的 56,156,595

股办理了解除限售业务，剩余 296,612,066 股首发后限售股尚未解除限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 

2018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为上述 296,612,066 股首发后限售股中的 184,890,476

股办理了解除限售业务，剩余 111,721,590 股首发后限售股尚未解除限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 

2018 年 9 月 5 日，公司为上述 111,721,590 股首发后限售股中的 38,977,042

股办理了解除限售业务，剩余 72,744,548 股首发后限售股尚未解除限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 72,744,548 股首发后限售股明细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名称 

登记上市

时限售股

数 

权益分派后

限售股数 

2016 年已

解除限售

股数 

2016 解除

限售后剩

余股数 

截至目前 

剩余限售

股数 

1 熊诚 27,718,591 103,920,782 31,176,234 72,744,548 19,641,780 

2 
长城国瑞证券

－渤海银行－
0 0 0 0 20,335,316 



注：1、2016 年 5 月 23 日、2016 年 6 月 16 日，熊诚以其持有的捷成股份股票合计

32,767,452 股在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后因出现融资本金逾期，长城国瑞向法院申请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进行追偿。经法院裁定，熊

诚持有的 32,767,452 股捷成股份首发后限售股的所有权归长城国瑞所有。 

2、2016 年 7 月 4 日，熊诚以其持有的捷成股份股票 20,335,316 股在长城国瑞证券有限

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资金融出方为长城国瑞证券恒通 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后因还本付息出现逾期，长城国瑞向法院申请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进行追偿。经法院裁定，熊

诚持有的 20,335,316 股捷成股份首发后限售股的所有权归长城国瑞所有。 

3、熊诚 2016 年解除限售数量占其所持首发后限售股份总数的 30%，剩余 70%尚未解

除限售。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长城国瑞证券－渤海银行－长城国瑞证券恒通 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通过司法处置取得的原熊诚持有的捷成股份 20,335,316 股

首发后限售股票。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通过司法处置取得的原熊

诚持有的捷成股份 32,767,452 股首发后限售股票。 

原股份限售股东熊诚作出如下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熊诚承诺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捷成股份的所有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

长城国瑞证券

恒通 20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 
长城国瑞证券

有限公司 
0 0 0 0 32,767,452 

合  计 72,744,548 72,744,548 



个月内（即法定限售期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此后，熊诚持有的捷成股份的股份在满足以下条件后分三次解禁，法定限售

期届满至该股份最后一次解禁之日的期间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未解禁的捷成

股份的股份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具体解禁条件如下： 

第一次解禁条件：①熊诚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捷成股份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已满12 个月；②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出具；③根

据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捷成股份与中视精彩股东在《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中所确定的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 

第一次解禁条件满足后，熊诚可以上市交易或转让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捷成股

份的股份的30%。 

第二次解禁条件：中视精彩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出具，且根据具有证券

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捷成股份与中视精彩股东在《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中所确定的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累计预测净

利润。 

第二次解禁条件满足后，熊诚可以上市交易或转让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捷成股

份的股份的60%。 

第三次解禁条件：①中视精彩2017 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出具；②具有证券业

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捷成股份与中视精彩股东在《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中所确定的中视精彩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且③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中

视精彩截至2017 年底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第三次解禁条件满足后，熊诚通过本次交易持有的所有仍未解禁的捷成股份

的股份均予以解禁。 



上述股份发行完成上市之日为 2015 年 7 月 29 日。 

2、业绩承诺 

2014 年12 月17 日，捷成股份与熊诚、睿启开元、梅州久丰、中山久丰、

东莞久富分别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熊诚、睿启开元、梅州久丰、中山

久丰、东莞久富承诺：中视精彩于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依次不低于6,600 万元、

9,240 万元、12,012 万元、15,615.60万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天衡专字(2018)00561

号）、《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

核报告》（天衡专字（2017）00320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

核报告》（大华核字[2016]002519号）、《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15]001684号）： 

中视精彩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6,875.03万元、9,506.11万元、

12,368.70万元、15,632.17万元，均已超过了业绩承诺金额，中视精彩2014年度、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均已完成。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3,102,76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6%，实

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53,102,76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人/户。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注：1、长城国瑞证券－渤海银行－长城国瑞证券恒通 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股份为通过司法处置取得的原熊诚持有的捷成股份 20,335,316 股首发后限售股票。 

2、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通过司法处置取得的原熊诚持有的捷成

股份 32,767,452 股首发后限售股票。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831,536,301 32.29% - 53,102,768 778,433,533 30.23% 

高管锁定股 738,799,753 28.69%  738,799,753 28.69% 

首发后限售股 72,744,548 2.83% - 53,102,768 19,641,780 0.7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992,000 0.78%  19,992,000 0.7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743,424,506 67.71% + 53,102,768 1,796,527,274 69.77% 

三、总股本 2,574,960,807 100.00%  2,574,960,807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序

号 
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份总数 

1 

长城国瑞证券－渤海

银行－长城国瑞证券

恒通 20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335,316 20,335,316 20,335,316 0 

2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

司 
32,767,452 32,767,452 32,767,452 0 

合  计 53,102,768 53,102,768   53,102,768 0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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